
《装配式建筑预制部品部件质量追溯要求

》(征求意见稿)泉州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

于印发 2024 年第二批泉州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

知》，制定本标准。

《装配式建筑预制部品部件质量追溯要求》（以下简称

《要求》）由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技术中心提出，由泉

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归口。

（二）编制的目的及意义

装配式建筑预制部品部件作为新型建筑工业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发展是住建行业贯彻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的重

要抓手。装配式建筑预制部品部件是新型建筑工业化工厂制

造的产品，本《要求》旨在通过建立一套统一的质量追溯体

系，明确产品质量追溯的监管内容、规范行业的责任行为、

加强产品生产的质量管控，推动建筑业与工业化、信息业的

融合发展。《要求》的编制既响应了国家政策导向，又推动

了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同时保障了消费者权益，为建筑产

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建筑行业通过执行《要求》

的内容，既可以保证预制部品部件的质量，又可以积累宝贵

的数字资产，优化上下游产业链运作，降低生产建设成本，



提升项目管理效率，实现建筑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为探索建

设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和技术职称。推动

建筑工业化发展是实现智能建造的基本要求，是建筑行业确

保人居环境健康的重要手段，这不仅是实现整个建筑产业的

绿色低碳、创新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社

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要求》编制工作组

2023 年 12 月，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技术中心、福

建省五建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福建省建惠建筑科技有限公

司、泉州市建筑产业化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联合成立标准起

草工作组，明确了标准编制的目标、方法和时间安排等相关

事宜标准等，并对标准编制工作进行总体部署。

2．前期调研和资料收集

2024 年 1 月，编写组通过政策调研、查阅资料、方法借

鉴确定编制的主要方法、目标和路径，同时召集福建省五建

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等相关装配式建筑预制部品部件上下

游产业链企业进行沟通交流，确定《要求》的编写框架及相

关技术内容，做好《要求》编写的准备工作，为《要求》内

容的详实性、可行性奠定了基础。

3．《要求》编写情况

2024 年 5 月 30 日，编写组召开《要求》工作会，分析



了收集的资料的重点、要点，结合调研中发展的上下游各企

业关于预制部品部件质量追溯存在的问题深入进行讨论和

提出解决的意见和建议，并对《要求》的框架和技术内容进

行详细讨论，形成《要求》初稿。

2024 年 8 月 8 日，编写组召开《要求》工作会，对该《要

求》（初稿）的框架与内容进行讨论，根据编制的内容以及

后续实际应用需要，增加施工企业作为《要求》的参编单位。

4.《要求》的可行性验证

一是 2024 年 8 月 8 日，编写组召开工作会，再次对该

《要求》（初稿）的框架与内容进行讨论，并对提出的修改

意见进行汇总分析处理，完善后形成了《要求》（讨论稿）。

二是 2024 年 8 月 9 日-2024 年 8 月 30 日，各参编单位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结合《要求》（讨论稿）的内容，组织

企业人员开展设计-生产-施工全过程质量追溯数据联通验

证测试，并取得圆满成功，验证了《要求》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

三是 2024 年 9 月 5 日，编写组召开标准测试总结会，

对《要求》应用的测试结果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的

修改意见进行整合分析处理，完善后形成了该《要求》（征

求意见稿）。

四是 2024 年 10 月 29 日，编写组召开标准工作会，对

《要求》（征求意见稿）进行内部征求意见，并对收集到的



修改意见进行了详细的整合和分析处理。

二、制定《要求》的原则和确定《要求》主要内容

（一）《要求》制定依据和原则

本《要求》的文件结构和起草规则严格按照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要求进行编写。

遵循协调性、一致性、适用性的基本原则。

（二）《要求》主要内容说明

1．范围

本《要求》规定了泉州市装配式建筑预制部品部件质量

追溯要求的术语、基本规定、编码标识、信息采集、信息管

理的要求。

本《要求》适用于泉州市装配式建筑预制部品部件质量追

溯要求。

2．术语

规定了装配式建筑预制部品部件、追溯等术语。

3.基本规定

规定了装配式建筑预制部品部件追溯体系设计、实施、

管理和运行的基本框架体系。

4.追溯编码标识

对装配式建筑预制部品部件质量追溯的编码和标识，标

签展示的内容进行规定。



5.追溯信息采集及记录

对装配式建筑预制部品部件在工程建设不同阶段采集及

记录的质量追溯信息作出通用规定。

6.追溯信息管理

对装配式建筑预制部品部件质量追溯的信息的保存时限，

信息传输以及处理方式进行规定。

7.附录

对装配式建筑不同系统部品部件在不同工程建设不同

阶段的质量追溯信息进行详细规定。

三、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四、废止先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1.本《要求》均符合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本《要求》在编制过程中，主要遵循 GB/T 1.1《标准化工作

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2.根据《福建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第三十二条要求，

装配式建筑要“建立预制部品部件全过程质量追溯体系”。

3.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

建设的意见》第十一点“完善标准规范”，明确“针对不同

产品生产流通特性，制订相应的建设规范，明确基本要求，



采用简便适用的追溯方式。以确保不同环节信息互联互通、

产品全过程通查通识为目标，抓紧制定实施一批关键共性标

准，统一数据采集指标、传输格式、接口规范及编码规则”。

4.根据福建省住建厅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建筑

工业化发展的实施意见》（闽建筑〔2021〕20 号）第三点“规

范生产管理要求”，明确“生产企业应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

实现预制部品部件可追溯管理”。

并参考了部分国家、行业标准，同时结合了泉州装配式

建筑预制部品部件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编制符合国家对标

准结构、内容的要求。

六、贯彻《要求》的要求、措施和建议

在泉州市装配式建筑预制部品部件的设计-生产-施工-

运维全过程中积极推广使用本《要求》，同时要收集标准实

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提出的意见，及时做好《要求》的修

订和完善工作，充分发挥《要求》引导性、规范性的作用。

七、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4 年 11 月 21 日


